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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第 3次會議紀錄 

壹、時  間：110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12：20~13：25 

貳、地  點：野聲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叁、主持人：陳總務長慧玲  

記  錄：環安衛中心張銘惠技士 

肆、出席人員：江校長漢聲(請假)、張行政副校長懿云(請假)、袁學術副校長正泰(請假)、吳主任秘書

文彬(請假)、林副學務長自強、醫學院葉院長炳強(林瑜雯代)、理工學院許院長見章(蘇

睿智代)、民生學院鄧院長之卿、織品學院何院長兆華、藝術學院馮院長冠超(孫樹文代)、

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中心文主任上賢、研究倫理中心陳主任富莉(請假)、宗教輔導中心林

主任之鼎(蔡振興代)、外語學院劉院長紀雯(余立棠代)、教師代表施喬佳老師(義大利語

文學系)、教師代表陳邦元老師(食品科學系)、教師代表黃淨愉老師(法律學系)、勞工健

康服務護士王嘉雯女士、職員代表陳怡婷女士(總務處出納組)、職員代表林靜宜女士(圖

書資訊學系)(李雯純代)、職員代表藍博耀先生(學生事務處)、職員代表林超群先生(管

理學院)(請假) 

    列席人員：人事室林主任彥廷、環安衛中心傅靜平專員、學生代表黃亭偉(社會學系)   

 

伍、主席致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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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待辦事項執行狀況：通過。 

案由 委員共識/決議事項 執行單

位 

待辦事項執行狀況 

確認上次會議紀

錄及待辦事項執

行狀況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林靜宜職

員代表 

案由：有關學生

於文開樓周圍抽

菸問題，校方應

變之道？ 

1.請學務處下次會議報告

加強巡查吸菸熱點之增

加次數及各時間點，增

加時間請著重在較多人

吸菸時段，如午餐後約

下午 1點至 2點。 

2.總務處已增加清潔頻率

由 2次增加為 4次，修

正文字至會議紀錄中。

增加清潔頻率之時間也

請著重在較多人吸菸時

段。 

學務處 

總務處 

1.校安中心除每日上班時間派員巡視校園危

安區域(含違規吸菸規勸)外；另加派人力

於中午 1230時至 1330日前往德芳大樓週

邊、樹德樓後方停車棚及文開樓週邊等吸

菸熱點實施巡查，晚上於 2030時至 2130

時前往進修大樓、文開樓及文友樓週邊巡

查，以減少吸菸違規情況。未來將視實況

彈性調整巡查區域。 

2. 生活輔導組以生活助學生組成「校園守護

天使」，安排於駐點勸導違規行為人。本學

期獲分配 40人，每人每月執行 25-30小時

巡查任務；區分日間 7時段、夜間 5時段

實施巡查；目前設定巡查熱點 18處(如附

件)，其中日間有「樹德、伯達樓間車棚」、

「利瑪竇 5樓樓梯間」、「文華樓 2-4樓樓

梯間」、「格物、立言宿舍走廊」、「藝術學

院」等 5個違規吸菸熱點(區)；夜間有「輔

進 7-11前」、「文園餐廳前後」、「文華、文

友樓周邊」、「藝術學院」等 4個違規吸菸

熱點(區)，熱點依違規現況採滾動式修

正。另電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稽查人員不

定時到校查察違規行為人，依「菸害防制

法」處以罰緩。 

3.礙於不可隨便張貼禁菸標誌造成困擾之規

定，衛保組採申請發送電郵公告信、分送

衛教傳單等方式宣導菸害。 

4.校園清新環境是要大家共同維護，在此籲

請全校教職員工生都能主動勸導違規吸菸

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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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1.依決議事項辦理，吸煙區打掃時間點為

8:00前、10:30、12:30、14:00、17:00，

總共五次。 

總務處 

確認上次會議紀

錄及待辦事項執

行狀況臨時動議

第二案 

提案:林超群職

員代表 

案由：學生或外

車車輛校園亂停

及音量過大的問

題。 

1.總務處提送修訂之「輔

仁大學人員、車輛出入

管理辦法」已經行政會

議決議通過，請修正會

議紀錄文字。 

2.學校依管理辦法規定禁

止校外機車及重型機車

入校(除便當等外送人

員)，請總務處記得將相

關規定告知警衛室配合

執行管制。 

3.教職員工因公務須於上

班期間騎乘機車不受限

制，不須擔心。 

總務處 依決議事項辦理，已公告規定並請警衛室配合

執行管制。 

第一案 

提案:環安衛中

心 

案由：請審議輔

仁大學異常工作

負荷促發疾病預

防計畫(草案)。 

1.計畫內容依委員建議修

正如下： 

肆、計畫內容，一、需

求評估，(一)月平均延

長工時數修正為>45小

時、刪除「勞基法每月

加班時數不可超過 54

小時」文字。 

2.本計畫中參、權責單位

之人事室(三)注意工時

管控，每月定期篩選出

長時間工作之者，因差

環安衛

中心 

人事室 

資訊中

心 

 

1.依決議事項辦理，修正計畫文字，並於 110

年 03月 16日發函公告全校各單位(文號:

輔校環字第 1100004526號)。 

2.110年 2 月 25日已召集人事室、資訊中心

及環安衛中心開會討論。會議結論：資訊

中心將協助設計系統每日工作時數統一 8

小時計算並每日匯出當月延長工時者大等

於 46小時教職員工名單給人事室檢視後

再提供資料給職護執行健康管理業務。職

護對異常工時有疑慮時，再向單位人員確

認修正。 

3.依職員服務規則第 28條規定，人事室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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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系統尚無篩選工時異

常功能，須待資訊中心

協助建置此功能後再開

始執行。其中工時異常

定義以本計畫貳、適用

範圍為主。 

3.請人事室主任與環安衛

中心主任找資訊中心主

任討論協助差勤系統篩

選功能建置事宜。 

4.本案修正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5.附帶決議，因工時計算

以上下班打卡時間計

算，但有部分職員下班

後會先去運動再回辦公

室加班打下班卡，系統

打卡紀錄就會顯示加

班，請人事室協助研議

此職員差勤登錄問題之

解決方式。 

程序簽核，提醒同仁應依規定於個人工作

班表結束後一小時內完成簽退。 

臨時動議第一案 

提案:宗教輔導

中心林主任之鼎 

案由：校內腳踏

車閒置過久及亂

停之解決方式。 

1.請總務處協助研議閒置

過久之廢棄腳踏車與腳

踏車亂停之相關管理辦

法，再於下次委員會提

出討論可行性。 

2.腳踏車亂停部分建議將

其移至一固定地點，車

主要取回需繳交罰款。 

3.閒置過久之腳踏車若堪

用，要提供給學生領取

總務處 1.總務處已有制定機車及腳踏車管理辦法，

其網址為：

http://www.ga.fju.edu.tw/wordfile/ru

le/輔仁大學機車及腳踏車管理辦法

-new.pdf。 

2.所提及廢棄腳踏車再利用牽涉到法律問題

及罰款制定等，需再研議討論完備後，修

訂至該辦法中執行。 

http://www.ga.fju.edu.tw/wordfile/rule/
http://www.ga.fju.edu.tw/wordfile/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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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建議須小額收

費，這樣使用者才會珍

惜。 

4.針對腳踏車亂停罰款之

管理作為，學生會表示

贊同並會協助，但執行

前仍請與學生先溝通

過。 

臨時動議第二案 

提案:學生代表

黃亭偉 (社會學

系) 

案由：關於實驗

室大樓1樓(生科

系)樓梯鐵門關

閉之合法性。 

1.請務必遵守法規，勿因

方便而將鐵門關上影響

逃生。 

2.會後請總務處再協助確

認學生代表反應之大樓

鐵門是否符合法規。 

總務處 提案所反應之生科系樓梯鐵門管制乙事，總務

處營繕組已於 110年 3月 3日完成改善，新的

鐵門多加一小門可從內部打開，不影響逃生。

改善後之管制方式應符逃生規定及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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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輔仁大學 109 學年度 校園守護天使-菸害防制隊巡查路線表 

A區：伯達樓、樹德樓間休憩區 

B區：利瑪竇 5F 至頂樓樓梯間(LM511 教室旁，有電梯側) 

C區：文華樓 2F 至 4F 陽台 

D區：格物、立言宿舍石椅區 

E區：積健樓後方至文德宿舍後方 

F區：文園餐廳廚房後方 

G區：萊爾富旁非吸菸區（木桌椅休憩區） 

H區：藝術學院(含正門、樓梯口及其後方墓園） 

I區：積健樓前、游泳池間空地（含伊果咖啡店前木桌椅間）及文德宿舍後方停車場周遭 

J區：文華樓、文友樓間草地及文舍/冠五樓及文友樓間 

K區：耕莘樓 2、3F 廁所及耕莘樓後方空地（網球埸） 

L區：朝橒樓後方與秉雅樓間木板空地(織品系展演區) 

M區：輔進 7-11 前休憩區 

N區：利瑪竇(LM103)後方樓梯到停車場(遠望涼亭) 

O區：進修部後方與倬章樓(DG)間道路及空地 

P區：LA 與 LB 間之區域、外語學院往聖言樓側門間) 

Q區：樹德樓 2F 與羅耀拉大樓 2F 間走道 

R區：臨時吸菸區環境維護：撿拾吸菸區周遭煙蒂（1:萊爾富前石桌椅休憩區內、文開樓東

後側（車庫後方）。2:仁園餐廳前及濟時樓走道旁休憩區、聖心實習旅館旁空地。3.

伯達樓、樹德樓間休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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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相關業務報告與決議事項： 

一、辦理 109 學年度急救人員訓練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規定及 107學年度第 4次環安衛委員會決議辦理，勞工人數超過 50

人者，每增加 50人，應置 1人，以專任教職員工平均人數計算，請各單位推派參訓人員並完成

訓練共 29人。 

2.課程時間：110年 1月 28日、 2 月 1日、 2月 3日，共 18 小時。 

3.課程地點：國璽樓 2樓 MD204教室。 

4.課程內容： 

5.各單位參訓結果如下： 

單位 推派 單位 推派 單位 推派 單位 推派 

文學院 1人 影像傳播系 1人 護理系 1人 資訊管理學系 1人 

理工學院 1人 體育系 1人 臨床心理學

系 

1人 學務處 1人 

天主教學

術研究院 

1人 社會工作學系 1人 職能治療學

系 

1人 教務處 1人 

織品系 1人 金融與國際企

業學系 

1人 數學系 1人 軍訓室 3人 

動物中心 1人 國教處 1人 企業管理系 1人 體育室 1人 

圖書館 1人 醫學系 2人 事業處 1人 師培中心 2人 

全人教育

課程中心 

1人       

6. 合格取證人數 29人 

7. 急救人員分布狀況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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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各單位/系所急救人員人數分布統計：目前總計 60名急救人員 

單位 推派 單位 推派 單位 推派 單位 推派 

文學院 1人 醫學院 1人 理工學院 1人 民生學院 0人 

藝術學院 0人 醫學系 3人 數學系 1人 餐旅系 2人 

應美系 1人 護理系 1人 物理系 1人 食科系 1人 

傳播學院 1人 公衛系 1人 化學系 1人 營養系 1人 

影傳學系 1人 臨心系 1人 生科系 1人 織品服裝學院 0人 

教育學院 1人 職治系 1人 電機工程系 2人 織品系 1人 

體育系 1人 呼治系 1人 資訊工程系 1人 法律學院 1人 

師資培育

中心 

2人 生醫藥學所 1人 外語學院 0人 社會科學院 1人 

管理學院 1人 進修部 1人 全人教育課

程中心 

1人 社工系 1人 

企管系 1人 事業處 1人 軍訓室 3人 圖書館 1人 

金企系 1人 學務處 2人 國教處 1人 總務處 2人 

資管系 1人 教務處 1人 體育室 1人 環安衛中心 3人 

創意設計

中心 

1人 創新自造中心 1人 動物中心 1人 宿舍中心 1人 

二、持續進行 109年度實驗室安全衛生檢查之後續追蹤改善 

1. 109年 8月 11日至 110年 3月 4日完成 115 間實驗室現場查核。 

2.複查實驗室 2 間： 

(1)化學系 CH304陳建盛老師 (2/22完成複查) 

(2)生科系 LS114/113李思賢老師(4/13完成複查) 

3.製作查核報告，持續追蹤各實驗室之缺失改善情形。 

 

三、109年下半年度作業環境監測結果。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2條與輔仁大學作業環境監測管理流程規定，依法規要求之頻率每半年執

行一次作業環境監測。 

2.本校於 110年 2月收到監測報告書，各採樣點之監測數值皆符合「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並依據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 12條第 3項規定，於 110 年 2 月 22日發送輔校環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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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2754號書函公告周知。 

3.中央空調作業場所監測: 

(1)二氧化碳都低於容許暴露標準 5000ppm 

(2)照度都高於建議標準 300米燭光及走道 100米燭光 

4.實驗室照度監測: 

(1)營養系 NF255實驗室及織品系 TC209實驗室照度不足 

⚫ 待總務處營繕組申請到經濟部能源補助時，燈具會統一更換 

(2)其餘照度都高於建議標準 300米燭光。 

5.有機溶劑及特定化學物質等監測結果(共 32 點)皆低於標準濃度。 

  篩選比較如下:(其餘 17 點結果皆低於儀器偵測極限) 

 

四、110年 1月至 110 年 3月校內實驗室啟用及停用申請。 

1.依據輔仁大學實驗室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 

2.啟用實驗室： 

(1)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 MD710重要傳染病與癌症研究室(陳宜民老師) 

⚫ 化學品使用、重要傳染病與癌症研究 

(2)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 MD620-1重要傳染病與癌症研究室(RG2保存)(陳宜民老師) 

⚫ 重要傳染病與癌症研究、細胞培養、RG2實驗及保存 

(3)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 MD620重要傳染病與癌症研究室(RG2保存)(陳宜民老師) 

⚫ 重要傳染病與癌症研究、細胞培養、RG2實驗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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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用實驗室： 

(1)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 MD620-1重要傳染病與癌症研究室(RG2保存) 

⚫ 醫學系借給生醫藥學所實驗室由 MD620-1改為整間 MD620 

(2)生命科學系 LS207微生遺傳實驗室(江崑貴助教) 

⚫ 不再進行實驗操作。 

五、申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認證課程(110.1~110.4) 

  依輔仁大學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辦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規定，各教育訓練辦理單位

須先提出安全衛生課程認證，參加人員可直接至輔仁大學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線上管理系統查詢是

否已完成法定教育訓練時數。(新僱勞工不得少於三小時，在職勞工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課程名稱 辦理單位 認證時數 

109學年度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環安衛中心 18 

輔仁大學校內機動人員(含木工、電工) 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環安衛中心 1 

性平宣導講座：「性別議題識讀-談網路遊戲

中的你我他」 

教務處 2 

109學年度職場健康教育課程-壓力紓解與

管理-向上、平行與向上管理 

環安衛中心 1.5 

109學年度職場健康教育課程-健康飲食預

防癌症 

環安衛中心 1 

六、辦理承攬作業危害因素告知會議與定期巡查校內工程 

1.依規定辦理承攬作業危害因素告知會議，保障校內工程承辦同仁與校外施工人員之安全。 

2.110年 1月至 3月辦理共 16場承攬作業危害因素告知會議。 

3.巡檢發現缺失如下: 

(1)乙炔氧氣鋼瓶存放區旁有菸頭。(重複缺失共罰款 500元) 

(2)1樓及 3樓工區滅火器失壓。 

(3)工區有酒瓶及啤酒紙箱。 

(4)開口處防墜措施不見須加強。 

(5)施工人員未戴安全帽。(重複缺失共罰款 500元)。 

(6)使用不合格合梯。 

(7)施工人員上下未走安全上下設備。 

(8)高架作業未提出申請。 

4.巡查工程發現缺失，即要求施工人員確實改善以避免危害發生，及要求回覆改善報告，重複發現

工程缺失，開立罰單罰款，共 1000元。 

5.廠商已修正並於 110年 2月 22日回覆改善報告及繳交罰款。 

七、召開承攬作業協議組織會議。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7條與本校承攬作業協議組織運作流程規定每半年召開承攬作業協議組

織會議。 

2.110年 3 月 15日召開會議，共 36家廠商參與；校內施工廠商須填寫加入協議組織申請表，於會

議當月有在校作業者須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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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議主題：告知前半年巡檢缺失、安全衛生注意事項、須配合實施事項、其他協調事項、防疫措

施配合事項、工安事故新聞案例、工安宣導影片、健康防疫宣導。 

4.會議協調事項如下： 

(1)須先完成危害告知才可進行施工。 

(2)危險作業需填寫申請單： 

⚫高架(空)作業、局限空間作業、動火作業、吊掛作業。 

(3)工程人員需每日填寫「施工前中後檢查表」並給發包承辦人員或現場人員確認簽名。 

(4)若有吊車要進入學校，保全請其出示已申請之吊掛作業申請單才可放行。 

(5)再次提醒所有施工人員於吊車搭乘設備作業皆須確實勾好安全帶、戴好安全帽，高架作業也

都須做好防墜措施，避免墜落事故。 

(6)仍要提醒相關危險作業須備有相關危險作業主管於現場指揮監督：局限空間作業需有缺氧作

業主管、屋頂作業需有屋頂作業主管。 

(7)清潔人員使用清潔溶劑前請確認其危害成分，並依特性配戴必要防護具，如:手套、口罩。 

(8)宣達承攬商、外包商工作者防疫措施及宣達餐廳工作者防疫措施。 

八、發生事故與處理狀況(含虛驚事件) 

⚫110年 1月至 3月通報虛驚 0 件、事故 1 件。 

1. 110年 3月 24日中午 12點 30分生科系李同學於「比較解剖學實驗」課程後和同學們一起於 LS105

進行實驗收尾，於動物標本製作過程使用 1% NaOH處理標本樣品時未戴護目鏡，以刷具清理脊髓

等細節位置時，用力不慎致使 1%氫氧化鈉溶液不慎噴濺到眼睛，及時以洗眼器沖洗眼睛 10 分鐘

後通報班導師。導師協助查詢 SDS物質安全資料表確認緊急處理方式為緩和沖水 60分鐘並及時

就醫，隨即請陳同學陪李同學至輔大醫院急診室就醫，到院持續以生理食鹽水沖洗，醫生檢查後

診斷確認眼角膜未受傷。李同學進行實驗當下有著手套與實驗衣，但未戴護目鏡。 

(1)事故直接原因：實驗用力不當導致 1%氫氧化鈉溶液噴濺眼部。 

(2)事故間接原因：操作時未注意、注意力不集中。 

(3)事故基本原因：實驗室安全意識不足，每位同學皆備有護目鏡，本個案未遵循規定戴好護目鏡。 

(4)實驗室回報防範對策：再教育傷者、提醒並教導其他人。生科系相關實驗課程都會在上課第

一週跟所有學生進行實驗室安全衛生規定與緊急應變計畫內容之教育訓練，未來亦將相關事

故案例作為提醒並教導其他學生之用，生科系已再次在群組及課程資訊公告進行實驗一定要

配戴護目鏡。 

(5)環安衛中心於收到提交之事故報告表後，於 110年 3月 31日上午 8點 52分完成教育部系統

申報。 

九、配合疾病管制署「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資訊系統」完成資料確認 

1.本校 ABSL-2、BSL-2與 RG2保存場所共 7 間，已依規定於 12 月底前完成系統病原品項及數量維

護作業。 

2.醫學系 MD620已移轉給生醫藥學所，3月底前暫無進行相關 RG2實驗，故於系統上之營運狀況勾

選暫停。   

十、飲用水中大腸桿菌群與總菌落數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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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環保署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第八條之規定，本校須於每季採集全校

1/8台飲水機樣水，委由合格認證檢驗機構檢測，水質檢測紀錄應保存二年，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2.109學年度第三季(110年 3月 18日)檢驗之 86 台飲水機，其中有 3 台飲水機(藝術學院 1F-靠

文圖、宜聖宿舍 3FC棟 C03-016旁閱覽區、野聲樓 YP404)，總菌落數檢驗值較高，請廠商加強

消毒放水，並請負責人員加強清洗。 

3.處理後於 110年 3月 26日再次請檢測公司採水檢驗，複檢後飲水之總菌落數已符合標準。本季檢

驗結果已於 110年 4月 9日發函全校各單位公告週知(文號:輔校環字第 1100006232號)，並將檢

測報告張貼於各飲水機旁。 

十一、輔大醫院勞工健康服務醫生至校執行臨校健康服務 

1.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辦理，目的為維護本校教職員工之身體健康。 

2. 110年 1月至 3月共執行 3場臨校健康服務。參與健康服務諮詢者約 11位教職員工。 

3.執行內容如下： 

(1)辦理健康檢查結果異常之追蹤管理及健康指導。 

(2)勞工之健康教育、衛生指導、身心健康保護；健康促進措施之策劃及實施。 

(3)協助不法侵害計畫書編訂。 

十二、辦理 109學年度職場健康教育課程，總計開辦 5場課程，本季開辦 2場於下學期。 

1.第四場次：110年 3 月 31 日 13:30-15:00 於野聲樓 1 樓谷欣廳舉辦。 

(1)課程內容：壓力紓解與管理-向上、平行與向上管理 

(2)講師：王鵬智教授 

(3)出席率 66% 

(4)滿意度調查：非常滿意：69%。滿意：23.8% 

2.第五場次：110年 4月 8 日 13:30-14:30 於野聲樓 1 樓谷欣廳舉辦。 

(1)課程內容：健康飲食預防癌症 

(2)講師：鄭東蘭教授 

(3)出席率 67% 

(4)滿意度調查：非常滿意：79.3%。滿意：17.2% 

十三、承攬、外包廠商健康管理 

1.針對容易人群聚集之場所如校內餐廳每週定期繳交當週體溫表。 

2.職護仍持續不定期稽查餐廳體溫量測狀況。 

 

十四、本校第四季(109年 10~12月)毒性化學物質､先驅化學藥品申報量 

1.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申報。 



13 

 

2.本校目前共計有 102種毒性化學物質，第四季購買 128.46738公斤，使用 98.38726549公斤，儲

存量 574.39873公斤，盤營 0.0001公斤，廢棄 0.02.0961公斤。 

3.校內目前共計有 14種甲種、乙種先驅化學藥品，第四季購買 380.6508公斤，使用 554.3769 公斤，

盤營 0.17公斤，儲存量 833.9537097公斤。 

4.資料來源本校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系統。 

十五、109年第 4季本校毒性化學物質【購買量】 

1. 109年 10-12月毒化物申請單數共計 34 筆。 

2.購買量前三之毒性化學物質﹕﹕ 

 

3.資料來源﹕本校毒化物管理系統。 

十六、實驗室及高風險場所新舊任主管接受丙種業務主管教育訓練情形 

1.依 100學年度第 3次及 106學年度第 1次環安衛委員會決議，實驗室系所單位新任主管及體育室

主管皆需受丙種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費用由環安衛中心編列預算支付。 

2. 109學年度須接受教育訓練之新任主管：資工系。(原定參加場次因會議未參加，已將暑假 6-8

月開課場次轉知資工系主管，預定參加暑假梯次) 

3.將再次提醒主管於寒暑假期間撥空完成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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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共識：麻煩理工學院協助通知資工系主任，請其於暑假期間撥空完成教育訓練。 

 

捌、提案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環安衛中心 

案     由：請確認工作場所不法侵害風險評估表 

說     明：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2.辨識不法侵害高風險族群、評估危害，辨識現有暴力控制措施。 

3.建請委員們討論、審議工作場所不法侵害風險評估表。 

4.工作場所不法侵害風險評估表納入輔仁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措施計畫

(草案)中。 

決    議：   1.照環安衛中心原擬定之評估表分數進行確認，依委員織品服裝學院院長及理工學院

副院長建議，修正分數如下： 

工作場所不法侵害風險評估表 

項次 場所別 衝突可能性 衝突頻率 危害性 控制措施 總分 

1 校部辦公室 3 2 2 3 4 

2 院系辦公室 3 2 2 2 1 2 5 3 

3 校安中心 3 2 2 3 4 

4 圖書館櫃台 2 2 2 2 4 

5 
各活動中心

櫃台 
3 2 2 2 5 

6 宿舍櫃台 3 2 2 3 4 

7 教室 2 2 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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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實驗室 1 1 3 4 2 3 4 

9 校門警衛室 4 4 4 3 9 

10 餐廳 2 2 2 2 4 

備註 
1.各項評估事項評估以 1~5 分計算，分數為最高。 

2.總分=衝突可能性+衝突頻率+危害性-控制措施 

2.通過修正後工作場所不法侵害風險評估表納入輔仁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

防措施計畫(草案)中。 

第二案 

提案單位：環安衛中心 

案     由：請審議輔仁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措施計畫(草案) 

說     明：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2.為執行教職員工於執行職務期間遭受不法侵害(即俗稱職場暴力)之相關措施，並避

免教職員工於工作環境中遭受虐待、威脅或攻擊，以致對其人身安全與身心健康構

成影響的事件。 

3.本委員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決    議：   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第三案 

提案單位：環安衛中心 

案     由：110 年度實驗場所查核計畫。 

說明及辦法： 1.依據教育部實驗室環保安全衛生規定及實施安全衛生自主管理，每年須進行全校實

驗室、試驗室及實習工場進行安全衛生項目巡查。 

2.實施時間：110 年 6 月至 110 年 12 月分兩階段 

(1)實驗室線上填寫自評表：110年 6 月 15日至 7月 15日止 

(2)現場查核：110年 8 月 1日至 110 年 12 月 31日止 

3.須進行現場查核之實驗室規則如下：(1) 存有毒化物之實驗室、(2) BSL-2 等級以上

實驗室、ABSL-2 等級以上實驗室、RG2 微生物保存場所、(3)申請 BSL-1 等級鑑定

實驗室、(4)前一年度未執行現場查核實驗室、(5)前一年度現場查核結果等第為第 3

許多不合規定項目及第 4 需複查者、(6)前一年度改善報告未於規定時間內繳交且催

繳 2 次以上者 

4.前一年度現場查核結果優良實驗室，且非前項條列規則者，則可二年執行 1 次現場

查核。 

5.需複查之實驗室，將在委員會上明確標示出實驗室和負責老師名稱。 

6.查核後依現況要求限期改善複查及書面回覆，若實驗室經持續通知仍未改善，則提

請環安衛委員會議審議懲處。 

7.依據輔仁大學實驗室管理辦法第 27 條第 4 項規定，實驗室安全性查核結果：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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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複查仍未改善或通知 2 次仍未確實改善回覆書面報告者，則將實驗室名單提報至

環安衛委員會，由委員會依情節對負責老師執行以下處分： 

(1)須接受 3小時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加強實驗室安全衛生觀念，費用自付。 

(2)通報研發處，於實驗室未改善缺失前，不通過其申請研發獎勵案等措施。 

(3)超過 3個月未完成改善及報告回覆或提出逐級報備之書面改善計畫，將違規事

實呈報至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執行關閉實驗室。  

8.本委員會議通過後，依計畫內容執行 110 年度實驗場所查核工作。 

決    議：   通過，依規定執行 110 年度實驗場所查核計畫。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13點 25分。 


